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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因公司在向“平台型、综合型、科技型”企业集团战略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

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公司总部及子公司集中办公的经营场所的需求，发挥多业

态协同办公优势，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

深圳市宝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投置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

充协议》及相关文件，租赁其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

厦 A 座及 B 座的部分楼层区域，建筑面积共计 8,891.51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8

年，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7 年 3月 31日止。 

本次房屋租赁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审批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投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云青 

注册资本：17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2年 5月 25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宝民路东侧广场大厦一栋 17 层（办公

场所） 

主营业务：在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理；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股东情况：宝投置业为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宝投置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深圳市宝投置业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租物业情况 

甲方将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A 座 A2201、

A2202、A2203、A2204及 B座 B1201、B1202、B1203、B1204、B1205、B1301、B1302、

B1303、B1304、B1305、B1401、B1402、B1403、B1404、B1501、B1502、B1503、

B1504、B1601、B1602、B1603、B1604 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为 8,891.51

㎡。 

（二）租赁用途 

乙方承租甲方物业仅用于办公用途。 

（三）装修免租期、租金、保证金支付等约定 

1、装修免租期：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共 61 天，装修

免租期免租金（仅免租金）。 

2、租金支付及递增：租赁房屋的首年租金按房屋出租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人

民币 161.709 元计算，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1,437,837.19 元。乙方租金每满 1

年，租金在前一年标准基础上递增 5%。房屋租赁合同期内，甲方不得单方面提

高租金。 

3、租金押金：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租赁押金 2,875,674.38 元。 

4、支付时间：乙方必须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交纳首期租金及租赁押金合

计人民币 2,875,674.38 元（首期免租金），并保证在装修免租期届满以后在每

月 15 日前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及相关费用，乙方未按时交纳的，除付清所欠租

金及费用外，还应按所欠金额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直至全部还清之日止。

甲方保证在乙方每月租金支付日前 10 个工作日向乙方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否

则，乙方交纳当月租金及相关费用的期限相应顺延且乙方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乙方缴纳租赁押金后由甲方开具等额收据（加盖甲方公章），待租赁期满乙方凭

借此收据向甲方申请无息退还。 

5、续租：乙方需继续租用租赁房屋的，应于租赁期届满之日前三个月向甲

方提出续租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对租赁房屋有优先承租权。甲、乙双方就

续租达成协议的，应重新订立合同，并到房屋租赁主管机关重新办理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 

（四）特别条款 

1、如签订租赁合同时乙方注册地未在宝安区，乙方应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向

甲方提供承诺书，承诺在签订租赁合同后按照《宝安区政策性产业用房租赁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将注册地迁入宝安区。 

2、乙方若需要在租赁合同到期后继续租用，需在租赁合同到期前三个月向

甲方提交宝安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具的同意继续租用海纳百川大

厦的纸质证明材料，甲方将按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意见，就续

租面积及租金标准等事项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交易的价格按市场定价，双方根据周边办公楼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及利益输送的行为。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宝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是珠三角发展脊梁的中心，海陆空轨立体交通

网络发达，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汇聚融合之地。改革开放 40 年来宝

安已积累雄厚的工业基础、强大的产业配套、开放的经济结构，随着“一带一路”

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部署的实施，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吸引着全球重

大产业项目资源集聚。为解决当前优质企业对接产业空间需求迫切的实际问题，

宝安区委区政府加大企业服务力度，出台了 7个配套扶持政策，涉及人才、创新、

住房、文产、金融、招商、企业服务等方面。未来宝安将凭借突出的区位优势、

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以“湾区核心、智创高地、共享家园”的战

略定位，将宝安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之核、枢纽之核、产业之核、创新之

核。 



租赁地海纳百川大厦地理位置优越，建设标准高，配套设施完善，是宝安区

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针对宝安区内上市企业、总部企业而打造的中小企业总部

大厦，是宝安区“十三五”期间的重大项目，也是宝安高端产业载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次租赁是公司战略转型升级发展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公司

总部及子公司集中办公经营场所的必要需求，有利于发挥多业态协同办公优势，

提升工作效益，未来将受益于宝安区委区政府推出的多项配套优惠扶持政策及奖

励措施，有效利用地理优势以及自身技术创新与综合服务优势，积极把握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机遇。 

公司预计 2019 年发生租金（6-12 月）及租赁押金合计 12,940,534.71 元，

约占 2017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8.65%，租金逐年递增 5%，将对公司 2019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次租赁符合公司战略转型升级

的发展目标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租赁场地与现有主要办公地跨行政区域且签署的租赁期限较长，存在政

策因素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风险。 

公司本次办公场所的租赁是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可

能存在一定的经营与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其内部管控制度和核心骨干员工的激

励机制，积极防范上述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 

3、《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6日 


